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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ST 华菱           公告编号：2017-4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17]第96号）的要求，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华菱钢铁”）对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书面回复如下： 

 

《关注函》1 

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需要经国资

委、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核准或报备相关监管机构。同时请本次重组独

立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终止本次重组须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的，……该事项导

致本次交易发生实质性变动的，须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交易情形的，还须重新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因此，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终止本次重组是否需要经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核准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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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关监管机构 

1、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终止

本次重组已经获得湖南省国资委批准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

团”）、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金控”）为湖南省国资

委下属企业，已取得湖南省国资委的批复，同意终止本次重组。 

2、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组无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过

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的，……该事项导致本次交易发生实

质性变动的，须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的，

还须重新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本

次重组相关事项后，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1、华菱钢铁终止本次重组需履行华菱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华菱钢铁终止本次重组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

批准。 

2、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华菱集团和财信金控已就终止实施本次重组取得了

湖南省国资委的批准。 

3、华菱钢铁终止本次重组无需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核准。 

 

《关注函》2 

你公司在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在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阶段终止重组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请本次重组独立财

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重组各方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解除重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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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

下合称“重组协议”），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后，重组协议已全部生效。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华菱集团、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策投

资”）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之终止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终止实施本次重大

资产置换并解除原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之终止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并于各方均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

日起生效；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财信金控、深圳润泽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终止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解除

原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并于各方均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与华菱控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双方一

致同意终止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融资并解除原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并于双方均履行

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本次重组属于重组各方的商业交易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经重组各

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重组协议，终止本次重组。 

二、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终止重组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过

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的，……该事项导致本次交易发生实

质性变动的，须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的，

还须重新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生下列情

形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及时出具核查意见，并予以公告：……（二）上市公司

完成相关批准程序后，在实施重组过程中发生重大事项，导致原重组方案发生实

质性变动的。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对上市公司在重组实施阶段终止重组

作出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公司终止本次重组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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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本次重组属于重组各方的商业交易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经重组各

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重组协议，终止本次重组；《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未对上市公司在重组实施阶段终止重组作出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华菱钢铁

终止本次重组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注函》3 

你公司将已置出的资产重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是否需

要重新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议程序。同时请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

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将已置出的资产重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是

否需要重新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议程序 

根据《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重组各方签订的重组

协议，本次重组的方案如下：华菱钢铁以除湘潭节能 100%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及

负债与华菱集团持有的华菱节能 100%股权，华菱集团和迪策投资持有的财富证

券 37.99%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华菱集团以现金向华菱钢铁补足，华菱钢

铁置出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由华菱集团承接；华菱钢铁向财信金控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财信投资 100%股权，向深圳润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财富证券 3.51%

股权；华菱钢铁向华菱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40,000 万元。

《重组报告书》披露“本次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

且为募集配套资金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50 号）明确要求“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置出资产中的股权类资产已完成交割，置入资产中的

华菱节能 100%股权已完成交割，置入资产中的财富证券 37.99%股权尚未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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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集团补足的现金尚未支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财信投资 100%股权和财

富证券 3.51%股权尚未交割；华菱钢铁尚未向华菱控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因此，重组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本次重组尚未实施完毕。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

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根据公司与华菱集团、迪策投资 2017 年 7 月 5 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重

大资产置换协议之终止协议》的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

止实施，已经根据原协议完成交割的资产和负债恢复原状，具体安排如下：（1）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类资产需重新交割至原协议项下的转让方，并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已完成资产交割的非股权类资产，需重新交割至原协

议项下的转让方，并签署交割确认书；（3）已转移至华菱集团的债务尚未履行完

毕的，经债权人同意后仍转由公司承担。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尚未实施完毕，终止重组后已置出的资产重

新交割至公司是终止本次重组并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不是一次新的重大资产重

组行为，无需按照新的重大资产重组履行审议程序；本次重组终止事项需经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本次重组尚未实施完毕，终止重组后已置出的资产重新交割至公司是终止本

次重组并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不是一次新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无需按照新的

重大资产重组履行审议程序；本次重组终止事项需经华菱钢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关注函》4 

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请你公司说明如果相关议案未获通过是否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答复： 

本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重组协议均已生效，若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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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未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就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进一

步协商，并将根据协商的结果作出后续安排。 

 

《关注函》5 

请说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答复： 

一、由于拟置入的金融资产今年已出现亏损，继续实施原重组方案不利于保

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根据重组方案，本次拟注入的金融资产为财信金控持有的

财信投资 100%股权，具体包括财富证券 100%股权、湖南信托 96%股权和吉祥

人寿 38.26%的股权（股权结构详见下图）。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上述拟注入的

金融资产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根据财信金控提供的金融标的资产财务数据显示，2017 年财信投资合并报

表出现亏损，其中财富证券由盈利转为亏损，吉祥人寿亏损额增加，具体详见下

表： 

单位 
营业收入(单位: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单位: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 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 月 

财信投资 330,281.86 215,667.77 14,403.99 83,331.03 33,885.89 -13,905.00 

其中：财富证券 250,772.92 134,288.29 4,804.44 97,455.26 38,066.64 -20,897.86 

湖南信托 85,300.80 89,663.52 28,736.59 41,222.92 55,407.28 18,320.57 

吉祥人寿 179,174.31 358,157.16 461,232.57 -13,605.22 -12,774.09 -31,248.57 

单位 

总资产 净资产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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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投资 3,450,079.18 3,695,246.64 3,443,851.20 554,917.33 643,323.54 622,221.06 

其中：财富证券 3,008,979.02 3,128,248.30 2,859,715.94 424,364.78 650,620.62 629,567.57 

湖南信托 349,902.29 475,964.16 532,906.98 297,645.15 311,970.67 328,872.71 

吉祥人寿 802,309.76 1,192,968.49 1,281,691.78 95,872.07 122,637.34 97,442.20 

注：1、财信投资 2015 年、2016 年数据系根据重组口径模拟确定。 

2、财富证券 2016 年进行了增资扩股。 

 

为了更好的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年以来，

金融监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强监管、去杠杆和挤泡沫的政策措施，在此背景

下，金融行业业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下半年，拟注入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能否实

现盈利取决于上述因素可能带来的市场变化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拟置出的钢铁资产业绩已大幅改善，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终止重组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2017 年上半年，钢铁行业下游需求

有所复苏，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钢铁去产能、淘汰中频炉以

及整治地条钢的力度，钢铁行业经营形势好转。公司持续构建精益生产、销研产

一体化、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品种结构调整和降本提质增效取得了

积极进展，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利润大幅提升，汽车板公司自 2016

年 12 月扭亏以来实现持续盈利，华菱钢管二季度实现扭亏为盈。2017 年 7 月 8

日，公司披露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实现净利润 11~13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0 亿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984~0.3316 元/股，为公

司上市以来半年度最优业绩。 

经审慎研究，并经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一致同意，公司拟终止本次重组，终止

重组将有利于保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下一步，公司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精做强、区域领先”的经营理念，

专注于钢铁主业，持续推进钢材产品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并按照省委、省政府

对华菱集团“关于整体上市、进军 500 强”的要求，通过重组整合，把公司打造

成为区域内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全产业链优质上市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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